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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
點修正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文字酌作修正，由課後社團

規範修正為校訂課程之社團

活動與課後社團。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注重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以下 

    簡稱學校）學生個別 

    差異，統整學習經 

    驗，充實生活知能， 

    加強優良品德實踐， 

    提供參與文化、藝 

    術、娛樂及休閒活動 

    之平等機會，並發展 

    學校特色，特訂定本 

    要點。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因應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以下

簡稱學校）學生個別

差異，統整學習經

驗，充實生活知能，

加強優良品德實踐，

提供參與文化、藝

術、娛樂及休閒活動

之平等機會，並發展

學校特色，特訂定本

要點。 

文字酌作修正。 

二、社團活動，係指學校 

    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課綱)學生學習節數內    

    實施之社團活動課 

    程，與學校於每日放  

    學後、假日及寒暑假 

    之課後社團活動。 

二、課後社團活動實施時 

間，指學校於每日放

學後、假日及寒暑假 

。 

增訂社團活動定義，包含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學生學習節數內實施之社團

活動課程與課後社團。 

三、學校辦理學習節數內

社團活動課程，應依

據課綱與學校課程計

畫內容辦理。 

   辦理課後社團活動應 

   注意事項如下： 

  (一)由學校主辦。 

  (二)學校課後社團活動 

      對象以校內學生為  

      原則，以學生自願 

三、辦理課後社團活動應

注意事項如下： 

   (一)由學校或學生主辦 

       。 

   (二)學校課後社團活動 

       對象以校內學生為  

       原則，以學生自願 

       並取得家長同意後  

       參加。如校內學生 

       報名後尚未額滿， 

一、增訂校訂課程社團活動   

    課程辦理依據。 

二、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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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取得家長同意後  

      參加。如校內學生 

      報名後尚未額滿， 

      經行政會議討論後    

      ，得開放校外學生 

      參加。  

  (三)學校不得為配合社 

      團活動，變更原定 

      作息時間及教學計 

      畫。 

  (四)擬定實施計畫，內 

      容包括辦理單位、 

      招收對象、班別、 

      時間、師資條件、 

      師資審核及停聘、 

      解聘程序、收退費 

      基準、教材內容、 

      提供之場地設施及   

      設備、安全照護及 

      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四款實施計畫，  

   校長應邀集處室主任及  

   教師代表，召開行政會 

   議通過後公告之。 

      經行政會議討論    

      後，得開放校外學 

      生參加。       

  (三)學校不得為配合社 

      團活動，變更原定 

      作息時間及教學計 

      畫。 

   (四)擬定實施計畫，內 

      容包括辦理單位、 

      招收對象、班別、 

      時間、師資條件、 

      師資審核及停聘、 

      解聘程序、收退費 

      基準、教材內容、 

      提供之場地設施及   

      設備、安全照護及 

      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四款實施計畫，  

   校長應邀集處室主任及  

   教師代表，召開行政會 

   議通過後公告之。 

四、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含

助教)，應優先遴聘校

內教師擔任；有外聘

師資必要者，由學校

就具有相關專長及下

列資格之一者，依序

聘任，並核發聘書。

但外聘之體育性（運

動性）社團指導教師

未具合格教師資格

者，應依第二項規定

聘任： 

   (一)合格教師。 

   (二)大學以上相關系、 

四、課後社團活動之師資

由學校遴聘具有專長

之師資擔任。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不得聘任為課後社 

    團教師。聘任後有教

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

依法予以停聘、解

聘。 

 為保障學生學習，學   

 校於開課前對新聘授  

 課教師名單，應依性

參採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

要點，增訂聘任社團活動教

師聘任資格與其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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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 

  (三)直轄市、縣(市)級   

  以上公開鑑定或競 

  賽前三名，或參加 

  中央、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辦之相 

  關才藝公開表演、 

  展示。 

  (四)未具備前三款資格 

      ，而有特殊專長者 

      。 

   外聘之體育性(運動性) 

   社團指導教師未具合格 

   教師資格者，由學校就 

   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依 

   序聘任，並核發聘書： 

  (一)持有全國性體育團 

      體核發之有效教練 

      證。 

  (二)具體育（運動）相 

      關科系學經歷或相 

      關能力檢定、競賽 

      證明。 

   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 

   教師前，應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性侵害犯罪加 

   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 

   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 

   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 

   詢處理利用辦法相關規 

   定查閱。 

   學校課綱學習節數社團 

   活動課程外聘指導教師 

   時，適用或準用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並核 

   發聘書。 

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

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十 

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辦

理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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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外聘  

   指導教師時，應簽訂勞 

   動契約，並依契約規定 

   其權利、義務。 

五、課後社團活動每一節 

    以支付一位教師鐘點   

    費為原則。每團並得 

    酌置助教一至二位，  

    以協助教學及其他管  

    理事項。 

一、課後社團活動每一節

以支付一位教師鐘點

費為原則。每團並得

酌置助教一至二位，

以協助教學及其他管

理事項。 

本點未修正。 

六、課後社團經費收支： 

   (一)學校課後社團活  

       動經費以代收代付 

       方式，納入學校公 

       庫專款專用，其管 

       理及支用依據校內 

       會計相關法規。 

   (二)收費項目得包含 

       講義教材費、學習 

       材料費、鐘點費、 

       行政費等，其中鐘 

       點費不得少於百分 

       之七十。 

   (三)行政費支用範圍： 

    1.業務費：加班費、 

      誤餐費、文具紙張 

      費、郵電費、印刷 

      費、冷氣費、水電 

      費、勞（退）健保 

      費及其他與課後社 

      團活動有關費用。 

      加班費支領對象以 

      實際參與工作人員 

      為限。 

    2.設備維護費。 

   (四)課後社團聘請校內 

  或校外指導教師鐘 

  點費支給基準如下 

二、經費收支： 

   (一)學校課後社團活  

       動經費以代收代付 

       方式，納入學校公 

       庫專款專用，其管 

       理及支用依據校內 

       會計相關法規。 

   (二)收費項目得包含 

       講義教材費、學習 

       材料費、鐘點費、 

       行政費等，其中鐘 

       點費不得少於百分 

       之七十。 

   (三)行政費支用範圍： 

    1.業務費：加（值） 

       班費、誤餐費、文 

       具紙張費、郵電 

       費、印刷費、水電 

       費及其他與課後社 

       團活動有關費用。  

       加（值）班費支領 

       對象以實際參與工 

       作人員為限。 

    2.設備維護費。 

   (四)課後社團聘請校內 

  或校外指導教師鐘 

  點費支給基準如下 

  ： 

一、新增業務費支用項目，

含冷氣費、勞（退）健

保費與刪除值班費。 

二、參考「屏東縣國民中學

學生課後輔導及寒暑假

學藝活動實施要點」國

中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新

臺幣四百元、高中等附

設國中部教師授課鐘點

費為新臺幣四百四十五

元；以及「公立中小學

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

支給基準表」兼任及代

課教師支給數額調整；

與評估社團指導教師專

業性。綜整以上考量，

調整課後社團鐘點費支

給基準上限由四百元調

整至四百五十元，以授

權學校依社團性質調整

實際支給鐘點費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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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校內教師： 

   (1)上班時間：依現行 

      鐘點費支領標準支 

      領。 

   (2)下班時間與寒暑假 

      ：每節最高新臺幣 

      四百五十元。 

    2.校外教師：每節最  

      高新臺幣四百五十 

      元。 

    3.藝術才能類教師可 

      比照「公立中小學 

      兼任及代課教師鐘 

      點費支給基準表」 

      辦理。 

   (五)助教鐘點費以該課 

  後社團指導教師鐘 

  點費二分之一為支 

  給上限。 

   (六)課後社團上課時間 

       國民小學每節為四 

       十分鐘、國民中學 

       每節為四十五分鐘 

       ，高級中學每節為 

       五十分鐘。 

  (七)經費支付優先順序  

      為鐘點費、行政費 

      。 

    1.高國中小：每節最   

      高新臺幣四百元。 

    2.藝術才能類教師可 

      比照「公立中小學 

      兼任及代課教師鐘 

       點費支給基準規 

       定」辦理。 

    3.校內教師於上班時 

      間內兼授課後社  

      團，依現行鐘點費 

      支領標準支領。 

   (五)助教鐘點費以該課 

       後社團指導教師鐘   

       點費二分之一為支 

       給上限。 

   (六)課後社團上課時間 

       國民小學每節為四 

       十分鐘、國民中學 

       每節為四十五分鐘 

       ，高級中學每節為 

       五十分鐘。 

   (七)經費支付優先順序  

       為鐘點費、行政費 

       。 

七、學校應依下列方式明 

    訂課後社團退費計算  

    方式： 

   (一)實際開課日起上課 

       未逾全期或總程時 

       數三分之一者，應 

       退還約定應繳納費 

       用百分之五十。 

   (二)實際開課日起算上   

三、學校應依下列方式明 

    訂課後社團退費計算  

    方式： 

   (一)實際開課日起上課 

       未逾全期或總程時 

       數三分之一者，應 

       退還約定應繳納費 

       用百分之五十。 

   (二)實際開課日起算上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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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已逾全期或總課 

       程時數三分之一以 

       上者，不予退還。 

   (三)因故或放假未辦理 

       課後社團活動之時 

       數，應按實際上課   

       比例退費。 

   (四)教材及學習材料費  

       應全額退還。但已 

       購置材料者，發給 

       材料。 

   (五)課後社團因故未能 

       開班上課者，應全 

       額退還費用。 

   (六)課後社團收費結餘 

       ，退還每位學生之 

       之金額達新臺幣十 

       元以上者，除另有 

       規定外，應依比例 

       於當期課後社團活 

       動結束後二個月內 

       退還學生；賸餘款 

       未達每位學生十元   

       ，應滾存於專戶，  

       依前點規定支用。 

       課已逾全期或總課 

       程時數三分之一以 

       上者，不予退還。 

   (三)因故或放假未辦理 

       課後社團活動之時 

       數，應按實際上課   

       比例退費。 

   (四)教材及學習材料費  

       應全額退還。但已 

       購置材料者，發給 

       材料。 

   (五)課後社團因故未能 

       開班上課者，應全 

       額退還費用。 

   (六)課後社團收費結餘 

       ，退還每位學生之 

       之金額達新臺幣十 

       元以上者，除另有 

       規定外，應依比例 

       於當期課後社團活 

       動結束後二個月內 

       退還學生；賸餘款 

       未達每位學生十元   

       ，應滾存於專戶，  

     依前點規定支用。 

八、家庭經濟弱勢學生得  

    酌予減免收費，經費  

    來源得運用相關愛心 

    扶助計畫（如教育儲 

    蓄戶）等經費支應。 

四、家庭經濟弱勢學生得

酌予減免收費，經費

來源得運用相關愛心

扶助計畫（如教育儲

蓄戶）等經費支應。 

本點未修正。 

九、本府得不定期督導學 

    校社團活動辦理情形 

    。 

五、本府得不定期督導學

校課後社團活動辦理

情形。 

文字酌作修正。 

 


